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整改情况公示表

	整改任务

	任务编号
	整改方案第25项

	
	问题概述
	黑庄户乡黑庄户村东排沟、豆各庄乡绿丰家园东侧、崔各庄乡东辛店村、孙河乡顺黄路南侧部分生活污水溢流；北京正富混凝土公司、平房乡星河湾小区、东风乡上东十号小区将生活污水违法排至附近公园、林地。

	责任单位
	区水务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相关乡

	整改目标
	解决污水溢流问题，规范排水行为，发挥河长制作用形成长效机制。

	整改措施
	（一）立行立改抓落实。针对问题点位，2022年11月底前，属地落实主体责任，核实现场情况，并迅速组织整改，采取执法、责令抽排积水、清理路面污水、修复破损设施等措施，已消除排污问题。（二）举一反三促提升。利用河长制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增加巡查、检查力度，做到有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；增强已整改工作的“回头看”意识；举一反三，加强街乡河长履职，提升河长制工作管理能力和水平，加强对区域内生活污水溢流情况的排查。（三）区内联动强监管。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，规范辖区排污行为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（一）立行立改抓落实。针对问题点位，2022年11月底前，黑庄户乡、豆各庄乡、金盏乡、崔各庄乡、孙河乡、平房乡、东风乡已落实主体责任，核实现场情况，并迅速组织整改，采取执法、责令抽排积水、清理路面污水、修复破损设施等措施，七处点位排污问题已消除。
（二）举一反三促提升。区河长办组织开展全区乡管河道的检查整改，涉及水环境检查的相关信息，纳入河长制信息月报中予以反馈，2023年已完成河长制信息月报12期。2022年9月至2023年底，区级第三方检查乡管河道案件1557个，各街乡自查上报河道案件1506个，上述案件均已整改完毕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区内联动强监管。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，规范辖区排污行为。区生态环境局以污染源为对象，综合污染源要素，开展涉水企业的日常执法“双随机”，同时针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未纳管工业企业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等开展专项执法，加强汛期涉水重点企业和入河排口的执法力度及频次，开展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。2023年以来，共检查涉水单位728家次，开展废水企业监督性监测118家次。对18家涉水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，共罚款98.5万元，移送公安1起。区生态环境、水务、公安和属地政府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46家次，依法查处污水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、超标排放、利用暗管、渗坑（井）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污染物等环境违法行为。

	整改时间
	立行立改，长期坚持

	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
	母安琪  859708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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